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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禹州市天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位于禹州市东产业集聚区医药健康产业园，是

一家生物制药研发和生产的科技型企业，公司注册资金 14000 万元。公司现建有

年产 60 吨青蒿素植物提取生产线项目是以青蒿草为原料采用石油醚为溶剂在常

温常压下提取青蒿素。为延长青蒿素产品链条，禹州市天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

厂区现有生产线生产的中药提取物青蒿素进行深加工，拟投资 10500 万元在禹州

市东产业集聚区医药健康产业园现有厂区内，建设中药提取物青蒿素深加工项

目。该项目对公司现有的中药提取物青蒿素深加工产品（双氢青蒿素、蒿甲醚、

青蒿琥酯）开展研发中试，新建中试车间 5600 平方米，主要设置夹层陶瓷罐、

甲醇储罐、甲醇回收罐、冷冻水储罐、溶剂储罐、溶剂回收罐、减压浓缩罐、

萃取罐、结晶罐等，年产双氢青蒿素、蒿甲醚、青蒿琥酯 20 吨。 

河南咏蓝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受禹州市天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委托，承担核

苷氨基酸及其衍生物深加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在环评报告编制过程中，

建设单位严格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 第 4 号）的要求，在

确定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编制单位后 7 个工作日内、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征求意见稿形成后及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前，分别采取网

络公示、现场张贴和报纸公示等多种形式开展公众参与调查。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 第 4 号）的要求，我公司于 2021

年 7 月 30 日在河南天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官方网站发布了发布了《禹州市天源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中药提取物青蒿素深加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一次

公示》（见图 1）。公示内容主要包括（1）项目名称及概要；（2）建设单位及联

系方式；（3）环境影响评价单位名称；（4）公参调查表网络链接；（5）提交公众



 

2 
 

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本项目环评委托时间为 2021 年 7 月 25 日，第一次信息公示时间为 2021 年 7

月 30 日，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 第 4 号）中建设单位应当

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 7 个工作日内进行信息公示的要求。 

 

 

 

 

 

 

 

 

 

 

 

 

 

 

 

 

 

 

 

 

 

 

 

图 1   公众参与信息第一次公示图片 

2.2 公开方式  

第一次公示采取网上公示的方式，公示网站为河南天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官

方网站，公示连接为 http://yy.henanty.com/about/1039，网站公众浏览量大，有利

于项目信息被当地公众及时、广泛的查阅，公示网址选择合理。 

2.3 公众意见情况  

公示期间，未收到任何公众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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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报告初稿形成以后，我公司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 第 4

号）的要求，我公司进行了《禹州市天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中药提取物青蒿素深

加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具体公示时间为 2022 年 5 月 14 日建设单

位在河南天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网上进行了第二次公示，公示期为 2022 年 5 月

14 日~2022 年 5 月 27 日；并于 2020 年 5 月 25 日在许昌市人民政府网上也进行

了二次公示，公示期为 2022 年 5 月 25 日~2022 年 6 月 10 日；同时在项目厂区

周边的西赵庄村、陈庄村、单庄村、裴庄村、党楼村、武庄村进行了张贴公示；

并于 2022 年 5 月 24 日和 5 月 25 日在《许昌日报》进行了两次报纸公示。公示

主要内容为（1）查阅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的方式；（2）征求意见的公众

范围；（3）征求意见表的网络连接；（4）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5）公众

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等。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第二次公示网站为河南天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官方网站（网址为

http://www.henanty.com/newinfo/652/53514）、许昌市人民政府网（网址为

http://www.xuchang.gov.cn/openDetailDynamic.html?infoid=ceb5a1d3-62ee-4215-8c

93-8001a02ec0b3）。这两个网站公众浏览量大，有利于项目信息被当地公众及时、

广泛的查阅，公示网址选择合理，公示截图详见图 2、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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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公众参与信息第二次公示在河南天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官方网站公示图片 

 

 

 

 

 

 

 

 

图 3  公众参与信息第二次公示在许昌市人民政府网站公示图片 

3.2.2 报纸 

我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5 月 24 日和 5 月 25 日在《许昌日报》发布本项目公

众参与信息公告（见图 4、图 5）。许昌日报是许昌地区的权威、公信、强影响力

的主流媒体，因此，本项目报纸公示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 第

4 号）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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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报纸一次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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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报纸二次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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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张贴 

我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14 日~5 月 15 日在项目厂区周边的西赵庄村、陈庄村、

单庄村、裴庄村、党楼村、武庄村村委会或者村疫情卡点出入口张贴项目公参信

息公告，张贴位置属于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部令 第 4 号）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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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庄村张贴公示            党楼村张贴公示            武庄村张贴公示 

 

图 6    张贴公示现场照片 

3.3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征求意见稿在公示期间，未收到关于本项目的公参任何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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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4.1 公众意见概述和分析 

本项目公众参与调查对象主要为建设项目评价区域内可能受影响的居民和

单位等，项目公示期间提供了公众反馈意见的调查表格式及相关途径，在项目公

示期间未收到项目周边可能受影响企事业单位、群众的任何反对意见，表明项目

所在地的周边企事业单位、群众均支持项目建设，目前阶段无反对意见。 

4.2 公众意见采纳情况 

本项目在公示期间，建设单位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 

4.3 公众意见未采纳情况 

本项目在公示期间，建设单位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不涉及意见采纳。 

5 结论 

禹州市天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

境部令第 4 号）的要求，于 2021 年 7 月 30 日在河南天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官方

网站进行了第一次网络公示，项目征求意见稿形成后于 2022 年 5 月 14 日建设

单位在河南天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网上进行了第二次公示，公示期为 2022 年 5

月 14 日~2022 年 5 月 27 日；并于 2020 年 5 月 25 日在许昌市人民政府网上也进

行了二次公示，公示期为 2022 年 5 月 25 日~2022 年 6 月 10 日；同时在项目厂

区周边的西赵庄村、陈庄村、单庄村、裴庄村、党楼村、武庄村进行了张贴公示；

并于 2022 年 5 月 24 日和 5 月 25 日在《许昌日报》进行了两次报纸公示；征求

了区域公众的意见；在公示期间未收到有关公众对本项目提出任何的意见及建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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